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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买颜色特别鲜艳的食品
五部门发布消费维权信息
本报记者 李飞 李楠楠 实习生 刘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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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商家被罚18万元
十大典型案例

标价与卖价不符案

根据群众举报，市物价
局执法人员于2011年4月对
济南一家食品商店进行检
查，发现该单位销售的每袋
100克梳打饼干标价2 . 90
元，而实际售价为3 . 60元，
标价与实际售价不符。该单
位上述行为属于价格欺诈
违法行为。市物价局对该单
位作出责令立即改正违法
行为，并处罚款18万元的行
政处罚。

无证照从事餐饮案

接群众举报，历城区二
环东路有一家饭店无证照
从事经营活动。2011年5月
12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检
查并调查核实，该饭店自
2011年4月11日开始，在未
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及
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擅自加
工制作排骨并向11家饭店
配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依据相关法规对该饭店
给予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
货 物 一 宗 ，并 处 以 罚 款
56500元的行政处罚，将该
违法经营场所予以取缔。

无许可证经营案

2011年11月，市卫生局
执法人员在历下区泉城路
例行监督检查时发现，一家
电器有限公司泉城路店在
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经
营活动。市卫生局依据相
关条例的规定，对 该 单 位
作出罚款 2万元的行政处
罚，并责令该单位立即进
行整改、完善相关手续，有
效 规 范 了 该 企 业 经 营行
为。

产品质量纠纷案

来自河北保定的消费
者，2011年4月因购买的牵
引车发动机存在质量问题，
严重影响车辆正常运行，多
次联系济南发动机生产厂
商未果，无奈之下投诉到市
质监局12365举报处置指挥
中心。

市中分局质监执法人
员与厂商进行沟通，厂商最
终同意为消费者免费更换
一台全新发动机。此纠纷得
到解决，为消费者挽回近十
万元经济损失。

无证非法行医案

根据群众举报，2011年
4月，市卫生局执法人员对
高新区一家门诊进行现场
检查，该门诊未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行医人
员无《医师资格证书》和《医
师执业证书》，已构成违法
开展诊疗行医活动。而该门
诊半年前曾被市卫生局以

“三无门诊”依法责令停止
诊疗活动，并处罚款7 0 0 0
元。据此，市卫生局依据执
业医师法相关规定，将该门
诊予以取缔，对当事人作出
没收违法药品一箱、罚款5
万元的行政处罚，并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

假降价销售商品案

2011年4月，济南市物
价局发现济南一家百货超
市在降价促销瓶装白酒时，
使用普通标价签标示促销
价每瓶165 . 90元，原价每瓶
388元，但没有标明促销起
止日期，也没有使用规定的
红色降价标价签。经核对原
始凭证，该商品自进货之日
起从未有标示每瓶388元的
销售记录。同时，在促销儿

本报3月13日讯(实习生
谢伟伟 记者 林媛媛)
13日上午，历下区药监局

在甸柳新村文化广场举办
了食品药品安全进社区活
动，为市民现场解答食品药
品安全的相关问题。

在活动现场，有很多老
年人咨询保健食品和药品的
相关问题，对此药监局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推销员把保
健食品当药品出售或者把药
品当保健食品销售的现象很
常见，市民尤其是老年人一
定要提高警惕，分辨清楚。

“产品批准文号是‘国
药准字’的属于药品，而‘国

食健字’、‘卫食健字’带
‘食’字的属于食品，‘消证
字’的属于消毒产品。”药监
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近年
来老年人成为保健食品的
重要消费人群，很多不法推
销人员混淆概念，忽悠老年
人的案例时有发生。

药监局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买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正
规医院和药店购买，这样会
减少买药品而买成了消毒品
或保健品的麻烦。如果在购
买产品时遇到推销员混淆概
念进行销售，可以拨打药监
局的举报电话81790100进行
举报。

12日，工商人员在给“小工商”讲解如何辨认商品真伪。
当日，德兴街小学的学生们与槐荫工商分局的工作人员一
道来到一大型超市，一起检查食品、文具等物品，增强自己
的维权意识。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童棉裤时，促销价每条13元，原
价每条35元。经核对原始凭证，
该商品根本没有每条35元的销
售记录。该超市上述行为属于
价格欺诈行为。市物价局根据
相关法规，对该超市作出责令
改正、罚款7万元的行政处罚。

推拿损伤获赔案

2011年7月2日，关先生在
历下区一家推拿馆做完推拿治
疗后感到疼痛难忍，经诊断为
胸椎压缩性骨折。消费者家人
给推拿馆负责人打电话要求给
予伤害赔偿，在没有得到明确
答复的情况下投诉到历下区消
协。经消协与双方多次协商调
解，最终推拿馆赔偿消费者1万

元损失。

暖气片漏水赔偿案

2011年10月，消费者高先
生家中安装的暖气片使用不到
半年两次出现漏水，造成较大
经济损失，找到槐荫区一家居
商场的销售商要求给予赔偿，
经协商不成后投诉到槐荫区消
协。

消协工作人员通过对双方
反复协商调解，最终达成一致
意见：销售商对消费者两次暖
气片漏水造成的损失共赔偿
2 . 6万元。

就餐摔伤获赔案

2011年2月，消费者闫女士
与朋友到经十路一家酒店就
餐，闫女士突然脚底一滑摔
倒在地，感到尾骨剧痛难忍。
随后在服务员陪同下去医院
检查，拍片后医生初步认定尾
骨骨折，建议十天后复查，店方
支付急诊费后将消费者送回
家。

十天后，闫女士经医院复
查确定为尾骨骨折，消费者多
次找店方解决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等问题，店方表示只赔
付5000元，消费者不同意便投
诉到市中工商分局。

工商执法人员及时与酒店
负责人取得联系，指明酒店地
面湿滑致使闫女士摔伤，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经多次协商调

解，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店方一
次性赔付闫女士各项费用合计
1万元。

暖腰宝伤人赔偿案

消费者朱女士2011年4月
在济南一经销商处购买了一个
暖腰宝，使用时突然爆裂，造成
双腿烫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救
治。事发后找到经销商，商家派
人到医院看望了伤者，并查验
了爆裂商品及购物凭证后，仅
留下3000元作为治疗费，之后
就不再过问，消费者无奈到消
协投诉。

经市中区消协调解，由生
产厂家一次性赔付给朱女士各
项费用合计1万元。

工商>>

选购食品时认准

“QS”标志

济南市工商局提醒广大消
费者，在购买食品时，要选购标
有“QS”质量安全标志的食品，同
时注意食品成分配料表中所标
注内容，慎重购买添加剂过多、
颜色特别鲜艳或透明度异常、
与食品原色相差较大的食品。

在选购散装食品时要注意
查看商家所标示的具体内容，
对有刺鼻味、浓酸味或异常气
味的食品要慎重购买。

另外，在购物时要保存好
购物发票或其他购物凭证，并
注意保存一定时间，以便发现
有质量问题时，可以此为证据
向经销商索赔或向有关行政机
关申诉。

质监>>

济南产乳制品不

含三聚氰胺

据济南市质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1年，对30家乳品和
含乳食品生产企业的509个批次
原料和产品进行三聚氰胺项目
检验，所抽样品全部符合要求，
合格率为100%。“检测数据表
明，济南市生产的乳制品和含乳
食品不存在含三聚氰胺问题，广
大消费者可以放心消费。”

质监部门对全市23家白酒
企业104个批次白酒进行检测，
合格率89 . 42%。检测29家食用

植物油企业70个批次产品，合
格率90%；检测13家肉制品企
业 6 1 个 批 次 产 品 ，合 格 率
81 . 97%。

卫生>>

求 医 慎 防“ 黑 诊

所”“假医师”

济南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社会上仍存在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
营业的“黑诊所”和没有取得

《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
证书》擅自给人看病的“假医
师”，消费者看病就医时，要选择
依法设立、规模较大、医保定点、
设备齐全的医疗机构，不要选择
根本没有行医资质的“假医师”
和“黑诊所”看病就医。

如何辨别“黑诊所”和“假
医师”？上述负责人表示，目前
济南市凡是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的诊所，都统一实行
规范化管理，即统一门牌，标有
发证机关卫生局的名称；在诊
所内明显位置统一悬挂《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和行医医师
的资质证书。“患者如果未发现
有以上证件，应拒绝在此就医
并向卫生监督部门举报。”

药监>>

不认识的野菜和

蘑菇不要吃

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提醒
消费者，春季容易发生细菌性
中毒或感染疾病，应注意食品

安全，预防食物中毒。
如何避免食物引发中毒？

上述负责人介绍说：一是去年
冬季腌制的酸菜和咸菜，随着
春季气温升高，亚硝酸盐含量
会增加，一次性食用过多，容易
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二是对不
认识的野菜、蘑菇等野生菌类
不要食用，认识的也不宜过量
食用；三是四季豆、面豆类食
品，食用时务必煮熟焖透；四是
发芽的土豆会产生大量的龙葵
素，食用后易引起食物中毒。

物价>>

同时使用两种标

价签属欺诈

市物价局列举了两大类13
种价格欺诈行为，提醒广大消
费者警惕价格欺诈行为。

据介绍，对同一商品或者
服务，在同一交易场所同时使用
两种标价签或者价目表，以低价
招徕顾客并以高价进行结算的；
使用欺骗性或者误导性语言、文
字、图片、计量单位等标价，诱导
他人与其交易的；标示的市场最
低价、出厂价、批发价、特价、极
品价等价格表示无依据或者无
从比较的；销售处理商品时，不
标示处理品和处理品价格的等
等，均属于价格欺诈行为。

另外，经营者收购、销售商
品和提供有偿服务，采取诸如
虚构原价，虚构降价原因，虚假
优惠折价，谎称降价或者将要
提价，诱骗他人购买的行为也
属于价格欺诈。

标价与卖价
市消委会公布2011年消费维权
本报记者 李飞 李楠楠 实习生 刘保建

标价与卖价不符，商店被罚18万元；消费者就餐时摔伤，获赔一万元……13日

上午，济南市召开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暨消费维权“双先”表彰大会。会

上，济南市消费者委员会发布了2011年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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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市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大会上，济南市工商局、市
质监局、市卫生局、市药监局和市物价局分别发布消费维权信息。

专业人士教您辨别食品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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